附件2

申请西咸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奖补项目
承  诺  书


一、本单位（个人）在申请书中所填写的信息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承担与此相应的法律责任。一旦被发现提供虚假信息或者没有填写表格中要求提供的内容，申请书视为无效，自动放弃认定资格。
二、在认定期间本单位愿主动配合主管单位的相关工作。
三、在获取资金支持后，更大力度为社会提供高效、优质的服务。
四、在获取资金支持后，本单位主动配合主管单位的监督和管理工作，定期汇报机构提供服务的情况和使用情况，并同意接受相关部门的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。


（单位公章）
法人代表签章：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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